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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宁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

审核报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（财预〔2018〕167 号）、《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

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昆发

[2019]12 号）、《昆明市市本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

办法》以及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安政发

﹝2018﹞10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，安宁市财政

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云南分所对安宁

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进行审核。安宁市财政局下达了

对所有预算执行单位预算项目进行全覆盖申报审核的通知。

现将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预算项目审核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执行单位预算项目情况

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申报预算项目 14

项，预算金额合计 4,540,390.00 元。我们按照预算项目的

类别将预算项目分为四类：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、事业发

展类项目、民生类项目和专项业务类项目。现将安宁市供销

合作社联合社预算项目情况分类列示如下：

1、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2021 年度申报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 6 项，预算金额共计

3,026,390.00 元，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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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

1 行政人员支出工资 1,811,044.00

2 社会保障缴费 439,678.00

3 住房公积金 205,092.00

4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30,456.00

5 公务交通补贴 100,800.00

6 一般公用经费 139,320.00

合计 3,026,390.00

2、事业发展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

度申报事业发展类项目 3 项，预算金额共计 420,000.00 元，

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

1
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服务体系指导站

工作经费
70,000.00

2
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扶持专

项资金
250,000.00

3
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

专项资金
100,000.00

合计 420,000.00

3、民生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申

报民生类项目 3 项，预算金额共计 700,000.00 元，具体情

况见下表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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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新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资金 200,000.00

2
标准化集贸市场、农村集贸市场建

设专项资金
200,000.00

3 农地膜回收奖补专项资金 300,000.00

合计 700,000.00

4、专项业务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

度申报专项业务类项目 2 项，预算金额共计 394,000.00 元，

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备注

1 供销社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 94,000.00

2 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经费 300,000.00

合计 394,000.00

二、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分析

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总体

上满足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绩效目标设定

内容的有关规定，绩效目标的指标设定能够细化到产出、效

益、满意度指标等方面并基本能够做到细化、量化等。我们

在审核过程中从绩效目标设定的完整性、相关性、可行性、

适当性等方面对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效目

标的设定情况进行了审核。现将审核情况按照预算项目的分

类即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、事业发展类项目、民生类项目

及专项业务类项目四类分类说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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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：

（1）产出指标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

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和成本指标。数

量指标设置为人员人数，成本指标设置为工资社保经费总额

等，该类指标总体设置比较合理。

（2）效益指标。行政人员工资项目，社会效益指标设

置为部门运转，指标值为正常运转，该类指标设定合理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。行政人员工资项目，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设置为单位人员满意度、社会公众满意度，该类指标

设定合理。

2、事业发展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

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：

（1）产出指标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

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和成本指标。农

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专项资金项目，该项目资金

主要用于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但数量指标中未明晰服务对

象数量。

（2）效益指标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服务体系指导站工

作经费项目，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服务群众、信息咨询等 400

人次；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扶持专项资金项目，社会

效益指标设置为入社农户 200 户，该指标设置不合理，应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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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数量指标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发展扶持专

项资金项目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入社农户满意度

95%，该指标设置合理。

3、民生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

效目标设定情况：

（1）产出指标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

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和成本指标。农

地膜回收奖补专项资金项目设置了数量指标为农膜回收经

营网点 5 个，每个网点年经费 6 万的标准，该类指标设置合

理。

（2）效益指标。新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资金项目，

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为入社农户户均增收 2000 元，社会效益

指标设置为增加就业岗位 100 个，该指标为数量指标，不符

合效益指标的定性属性，该指标设置不合理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。标准化集贸市场、农村集贸市场建

设专项资金项目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置为“满意度”95%，

未明确具体服务对象，该指标设置不合理。

4、专项业务类项目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

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：

（1）产出指标。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 年度绩

效目标设定时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数量和成本指标。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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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社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项目，数量指标中设置了组织培

训期数和培训参加人次，该类指标设置合理。

（2）效益指标。供销社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项目，

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增加参训人员科技、市场营销知识 95%，

该指标设置合理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。供销社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项目，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参训人员满意度 95%，该指标设

置合理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我们在审核过程中发现，安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21

年度绩效目标设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项目立项依据的文件资料不充分，如农村合作经济

组织服务体系指导站工作经费项目，提交的资料与供销社

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项目有重合，不够明确、充分；新建

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资金项目，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较上

年增长 5 万元，无资金需求增长依据及资金使用计划等相关

支撑材料。

2、项目申报缺少实施方案、资金使用计划等，如供销

社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项目，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未进

行资金测算；2020 年预算申报 5 万元截止 10 月 31 日，支出

1.5 万元，支出进度 30%，较缓慢，2021 年申报 9.4 万元，

且未提供资金安排方案等相关资料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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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项目申报金额同依据资料不一致，如：农民专业合作

社示范社发展扶持专项资金项目，系统中显示“对已被省农

业厅和国家农业部际办公室评定认定的合作社示范社采取

“以奖代补”的形式，给予每个示范社扶持奖励资金 5 万元，

用于对成员和管理人员培训，共申请 25 万元，绩效目标表

里填写的数量指标为 2 个省级示范合作社，与目标不符。

四、意见和建议

1、科学合理编制预算,严格执行预算,按政策规定及本

部门的发展规划,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

收支变化因素,科学、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,避免项目支

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

的情况,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,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。

2、供销社“二次创业”培训经费项目，应合理测算预

算需求再申报，以使资金匹配，进度合理；鉴于 2020 年本

项目的运行监控结果，建议适当削减预算。

3、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，定时汇报项目进度，及时

识别项目完成进度、预算支出进度、时间进度方面的偏差并

适时调整绩效目标和指标值，提高预期绩效目标的可实现

性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1、本次预算申报审核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预算项目申报

单位提供，若因预算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致使本报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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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误导或错误性陈述，与本单位及工作人员无关。

2、本报告仅供委托方、被审核单位使用。本报告所述

的内容及有关事项，非经本所同意，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。

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，与执行本次申报审核业务的人

员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

附件：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审核情况汇总表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

云南分所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邢志丽

中国·昆明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宋文辉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


